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6號

異  議  人  大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信宏  

異  議  人  郭再添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陳裕愷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因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

務官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日所為109年度司執字第44329號裁定

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

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於強

制執行程序準用之。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9月3日

以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44329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

人之聲明異議，該裁定於113年9月11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

於收受送達10日內之113年9月19日具狀提出異議，有本院送

達證書、異議狀上之本院收文章戳在卷可憑，司法事務官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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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異議為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

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44329號強制執行事件

（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查封拍賣抗告人郭再添所有之屏東

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門牌

號碼屏東縣○○鄉○○路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與系

爭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惟抗告人大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下稱大益公司）於查封前，即已取得郭再添同意占有系爭

不動產，並作為生物科技牛樟芝等培養場所，執行法院自不

得將系爭不動產及其內物品設備點交予相對人。又郭再添前

因未在國內，大益公司則因業務縮減，且未曾接獲通知，而

未於執行程序中陳報上情，爰依法提出異議，請求廢棄原裁

定等語。

三、按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現為債務人占有或於查封後為第

三人占有者，執行法院應解除其占有，點交於買受人或承受

人，強制執行法第9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以拍賣之不

動產是否點交，應以查封時之占有狀態為準，苟查封時為債

務人占有，並無第三人占有之情事，執行法院即應於拍定後

嚴格執行點交（最高法院50年度台抗字第284號裁定意旨參

照）。又按查封之不動產於查封時，究由債務人或第三人占

有之實際狀況，執行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以為決定拍定後點

交與否之依據，如第三人另主張本於其他法律關係有權占有

查封之房屋，雖執行法院不得就第三人所主張之占有法律關

係是否存在為實體上之審認，然仍應就第三人是否於查封前

即占有之事實依職權調查明確後，再決定拍定後是否點交。

再按占有乃對物事實上之管領力，應具備占有之公示外觀，

足以供他人辨識占有人，始足當之，倘不特定人無從於查封

時知悉承租人確實占有之狀態，自應以保護拍定人及債權人

之利益為要，於拍賣公告上註記拍定後點交（司法院司法業

務研究會第49期研究專輯第28則參照）。

四、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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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系爭不動產部分：

　⒈系爭不動產於執行法院受理系爭執行事件前，第三人即債權

人許榮豪即於109年5月間對郭再添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經

執行法院以109年度司執全字第25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

（下稱25號執行事件）受理，於109年5月21日至系爭不動產

進行查封時，系爭建物大門深鎖；嗣第三人即債權人莊秋華

於109年9月11日對郭再添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系爭

執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109年10月13日至系爭不動產現

場查封時，系爭建物大門仍為上鎖，無人使用；其後系爭不

動產由相對人於112年11月7日拍賣取得，因郭再添未自動履

行點交，執行法院於113年1月18日點交期日至現場履勘時，

郭再添代理人熊健仲律師及第三人即郭再添之母郭簡秀珠在

場，系爭建物內及空地上有牛樟木、牛樟菇子實體、儀器設

備、堆高機、山貓、冰庫等設備（下稱系爭物品），因系爭

物品未在拍賣範圍，司法事務官僅點交除依拍賣公告記載不

點交之屋頂外之系爭不動產；嗣因郭再添未依限移置系爭物

品，相對人聲請拍賣系爭物品，執行法院定於113年7月19日

至現場履勘，抗告人始於113年7月18日對司法事務官上開點

交處分提出異議等情，經本院核閱上開25號執行事件、系爭

執行事件卷宗無訛。

　⒉依上開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上開強制執行事件中，各次至

系爭不動產現場進行查封、履勘時，均未見有大益公司人員

在場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等情，復參以系爭不動產拍賣程序

至拍定後113年7月19日履勘期日前，經執行法院通知郭再添

數次拍賣期日、限期自動履行點交、113年1月18日點交期

日，郭再添均未有陳報大益公司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之情

事，甚於執行法院於113年1月18日點交期日，將系爭不動產

點交予相對人時，郭再添代理人熊健仲律師亦未提及系爭不

動產為大益公司所占有，堪認系爭不動產於執行法院查封

時，並無債務人以外第三人占有之情事。是執行法院依職權

調查實際狀況後，認系爭不動產於109年10月13日查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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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任何足供辨識有債務人以外第三人占有之公示外觀存

在，而將系爭不動產除不予點交屋頂部分點交予相對人，於

法並無違誤。

　⒊抗告人固主張系爭物品為大益公司所有，於查封前大益公司

即取得郭再添同意占有系爭不動產云云，並提出台超萃取洗

淨精機股份有限公司出貨單、新碩達精機股份有限公司出貨

單為證（見本院卷第21至25頁）。惟系爭物品種類繁多，觀

諸抗告人所提出上開出貨單，其品項僅有膠囊磨光機、冷凍

乾燥機用不鏽鋼盤及桌上型自動錠劑膠囊數粒機，且送貨地

並非系爭不動產所在地，尚難憑此遽認系爭物品均為大益公

司所有，抗告人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抗告人雖又主張郭

再添前於執行程序中均未提出異議，係因郭再添未在國內云

云，惟郭再添雖前於108年11月28日出境，但於111年5月19

日入境後即未再有出境紀錄，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表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35頁），是郭再添於相對人拍賣取得系爭

不動產時已在國內，且在113年1月18日點交期日亦有委任代

理人在場，然均未提出系爭不動產有第三人占有之情事，抗

告人執此為異議理由，亦不足採。  

　㈡系爭不動產內之系爭物品及周邊樹木部分：

　　查系爭物品並非拍賣範圍，本不在點交之列，且司法事務官

亦未將系爭物品點交予相對人，業如前述，抗告人主張不應

將系爭物品點交予相對人，容有誤會。至系爭不動產周邊樹

木，如於查封時未與系爭土地分離，則依民法第66條第2項

規定，即為系爭土地之部分，並為查封效力所及，縱未將系

爭土地上之樹木列為查封標的物，亦未在拍賣公告為記載，

仍應與系爭土地一併點交予相對人，抗告人主張此部分樹木

不得點交，亦非可採。

　㈢綜上所述，原裁定駁回異議人所為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

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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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郭欣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謝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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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6號
異  議  人  大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信宏  
異  議  人  郭再添  








相  對  人  陳裕愷  


上列當事人間因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日所為109年度司執字第44329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9月3日以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44329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該裁定於113年9月11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收受送達10日內之113年9月19日具狀提出異議，有本院送達證書、異議狀上之本院收文章戳在卷可憑，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44329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查封拍賣抗告人郭再添所有之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屏東縣○○鄉○○路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惟抗告人大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大益公司）於查封前，即已取得郭再添同意占有系爭不動產，並作為生物科技牛樟芝等培養場所，執行法院自不得將系爭不動產及其內物品設備點交予相對人。又郭再添前因未在國內，大益公司則因業務縮減，且未曾接獲通知，而未於執行程序中陳報上情，爰依法提出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現為債務人占有或於查封後為第三人占有者，執行法院應解除其占有，點交於買受人或承受人，強制執行法第9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以拍賣之不動產是否點交，應以查封時之占有狀態為準，苟查封時為債務人占有，並無第三人占有之情事，執行法院即應於拍定後嚴格執行點交（最高法院50年度台抗字第28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查封之不動產於查封時，究由債務人或第三人占有之實際狀況，執行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以為決定拍定後點交與否之依據，如第三人另主張本於其他法律關係有權占有查封之房屋，雖執行法院不得就第三人所主張之占有法律關係是否存在為實體上之審認，然仍應就第三人是否於查封前即占有之事實依職權調查明確後，再決定拍定後是否點交。再按占有乃對物事實上之管領力，應具備占有之公示外觀，足以供他人辨識占有人，始足當之，倘不特定人無從於查封時知悉承租人確實占有之狀態，自應以保護拍定人及債權人之利益為要，於拍賣公告上註記拍定後點交（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49期研究專輯第28則參照）。
四、經查：
　㈠系爭不動產部分：
　⒈系爭不動產於執行法院受理系爭執行事件前，第三人即債權人許榮豪即於109年5月間對郭再添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09年度司執全字第25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稱25號執行事件）受理，於109年5月21日至系爭不動產進行查封時，系爭建物大門深鎖；嗣第三人即債權人莊秋華於109年9月11日對郭再添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109年10月13日至系爭不動產現場查封時，系爭建物大門仍為上鎖，無人使用；其後系爭不動產由相對人於112年11月7日拍賣取得，因郭再添未自動履行點交，執行法院於113年1月18日點交期日至現場履勘時，郭再添代理人熊健仲律師及第三人即郭再添之母郭簡秀珠在場，系爭建物內及空地上有牛樟木、牛樟菇子實體、儀器設備、堆高機、山貓、冰庫等設備（下稱系爭物品），因系爭物品未在拍賣範圍，司法事務官僅點交除依拍賣公告記載不點交之屋頂外之系爭不動產；嗣因郭再添未依限移置系爭物品，相對人聲請拍賣系爭物品，執行法院定於113年7月19日至現場履勘，抗告人始於113年7月18日對司法事務官上開點交處分提出異議等情，經本院核閱上開25號執行事件、系爭執行事件卷宗無訛。
　⒉依上開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上開強制執行事件中，各次至系爭不動產現場進行查封、履勘時，均未見有大益公司人員在場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等情，復參以系爭不動產拍賣程序至拍定後113年7月19日履勘期日前，經執行法院通知郭再添數次拍賣期日、限期自動履行點交、113年1月18日點交期日，郭再添均未有陳報大益公司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之情事，甚於執行法院於113年1月18日點交期日，將系爭不動產點交予相對人時，郭再添代理人熊健仲律師亦未提及系爭不動產為大益公司所占有，堪認系爭不動產於執行法院查封時，並無債務人以外第三人占有之情事。是執行法院依職權調查實際狀況後，認系爭不動產於109年10月13日查封時，並無任何足供辨識有債務人以外第三人占有之公示外觀存在，而將系爭不動產除不予點交屋頂部分點交予相對人，於法並無違誤。
　⒊抗告人固主張系爭物品為大益公司所有，於查封前大益公司即取得郭再添同意占有系爭不動產云云，並提出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份有限公司出貨單、新碩達精機股份有限公司出貨單為證（見本院卷第21至25頁）。惟系爭物品種類繁多，觀諸抗告人所提出上開出貨單，其品項僅有膠囊磨光機、冷凍乾燥機用不鏽鋼盤及桌上型自動錠劑膠囊數粒機，且送貨地並非系爭不動產所在地，尚難憑此遽認系爭物品均為大益公司所有，抗告人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抗告人雖又主張郭再添前於執行程序中均未提出異議，係因郭再添未在國內云云，惟郭再添雖前於108年11月28日出境，但於111年5月19日入境後即未再有出境紀錄，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5頁），是郭再添於相對人拍賣取得系爭不動產時已在國內，且在113年1月18日點交期日亦有委任代理人在場，然均未提出系爭不動產有第三人占有之情事，抗告人執此為異議理由，亦不足採。  
　㈡系爭不動產內之系爭物品及周邊樹木部分：
　　查系爭物品並非拍賣範圍，本不在點交之列，且司法事務官亦未將系爭物品點交予相對人，業如前述，抗告人主張不應將系爭物品點交予相對人，容有誤會。至系爭不動產周邊樹木，如於查封時未與系爭土地分離，則依民法第66條第2項規定，即為系爭土地之部分，並為查封效力所及，縱未將系爭土地上之樹木列為查封標的物，亦未在拍賣公告為記載，仍應與系爭土地一併點交予相對人，抗告人主張此部分樹木不得點交，亦非可採。
　㈢綜上所述，原裁定駁回異議人所為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郭欣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謝鎮光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6號

異  議  人  大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信宏  

異  議  人  郭再添  









相  對  人  陳裕愷  



上列當事人間因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

務官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日所為109年度司執字第44329號裁定

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異議為有理由

    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於強制

    執行程序準用之。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9月3日以

    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44329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

    之聲明異議，該裁定於113年9月11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

    收受送達10日內之113年9月19日具狀提出異議，有本院送達

    證書、異議狀上之本院收文章戳在卷可憑，司法事務官認其

    異議為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

    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44329號強制執行事件

    （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查封拍賣抗告人郭再添所有之屏東

    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

    屏東縣○○鄉○○路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與系爭土地合

    稱系爭不動產），惟抗告人大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大

    益公司）於查封前，即已取得郭再添同意占有系爭不動產，

    並作為生物科技牛樟芝等培養場所，執行法院自不得將系爭

    不動產及其內物品設備點交予相對人。又郭再添前因未在國

    內，大益公司則因業務縮減，且未曾接獲通知，而未於執行

    程序中陳報上情，爰依法提出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現為債務人占有或於查封後為第三人占有者，執行法院應解除其占有，點交於買受人或承受人，強制執行法第9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以拍賣之不動產是否點交，應以查封時之占有狀態為準，苟查封時為債務人占有，並無第三人占有之情事，執行法院即應於拍定後嚴格執行點交（最高法院50年度台抗字第28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查封之不動產於查封時，究由債務人或第三人占有之實際狀況，執行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以為決定拍定後點交與否之依據，如第三人另主張本於其他法律關係有權占有查封之房屋，雖執行法院不得就第三人所主張之占有法律關係是否存在為實體上之審認，然仍應就第三人是否於查封前即占有之事實依職權調查明確後，再決定拍定後是否點交。再按占有乃對物事實上之管領力，應具備占有之公示外觀，足以供他人辨識占有人，始足當之，倘不特定人無從於查封時知悉承租人確實占有之狀態，自應以保護拍定人及債權人之利益為要，於拍賣公告上註記拍定後點交（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49期研究專輯第28則參照）。

四、經查：

　㈠系爭不動產部分：

　⒈系爭不動產於執行法院受理系爭執行事件前，第三人即債權

    人許榮豪即於109年5月間對郭再添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經

    執行法院以109年度司執全字第25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

    下稱25號執行事件）受理，於109年5月21日至系爭不動產進

    行查封時，系爭建物大門深鎖；嗣第三人即債權人莊秋華於

    109年9月11日對郭再添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

    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109年10月13日至系爭不動產現場

    查封時，系爭建物大門仍為上鎖，無人使用；其後系爭不動

    產由相對人於112年11月7日拍賣取得，因郭再添未自動履行

    點交，執行法院於113年1月18日點交期日至現場履勘時，郭

    再添代理人熊健仲律師及第三人即郭再添之母郭簡秀珠在場

    ，系爭建物內及空地上有牛樟木、牛樟菇子實體、儀器設備

    、堆高機、山貓、冰庫等設備（下稱系爭物品），因系爭物

    品未在拍賣範圍，司法事務官僅點交除依拍賣公告記載不點

    交之屋頂外之系爭不動產；嗣因郭再添未依限移置系爭物品

    ，相對人聲請拍賣系爭物品，執行法院定於113年7月19日至

    現場履勘，抗告人始於113年7月18日對司法事務官上開點交

    處分提出異議等情，經本院核閱上開25號執行事件、系爭執

    行事件卷宗無訛。

　⒉依上開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上開強制執行事件中，各次至

    系爭不動產現場進行查封、履勘時，均未見有大益公司人員

    在場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等情，復參以系爭不動產拍賣程序

    至拍定後113年7月19日履勘期日前，經執行法院通知郭再添

    數次拍賣期日、限期自動履行點交、113年1月18日點交期日

    ，郭再添均未有陳報大益公司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之情事，

    甚於執行法院於113年1月18日點交期日，將系爭不動產點交

    予相對人時，郭再添代理人熊健仲律師亦未提及系爭不動產

    為大益公司所占有，堪認系爭不動產於執行法院查封時，並

    無債務人以外第三人占有之情事。是執行法院依職權調查實

    際狀況後，認系爭不動產於109年10月13日查封時，並無任

    何足供辨識有債務人以外第三人占有之公示外觀存在，而將

    系爭不動產除不予點交屋頂部分點交予相對人，於法並無違

    誤。

　⒊抗告人固主張系爭物品為大益公司所有，於查封前大益公司

    即取得郭再添同意占有系爭不動產云云，並提出台超萃取洗

    淨精機股份有限公司出貨單、新碩達精機股份有限公司出貨

    單為證（見本院卷第21至25頁）。惟系爭物品種類繁多，觀

    諸抗告人所提出上開出貨單，其品項僅有膠囊磨光機、冷凍

    乾燥機用不鏽鋼盤及桌上型自動錠劑膠囊數粒機，且送貨地

    並非系爭不動產所在地，尚難憑此遽認系爭物品均為大益公

    司所有，抗告人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抗告人雖又主張郭

    再添前於執行程序中均未提出異議，係因郭再添未在國內云

    云，惟郭再添雖前於108年11月28日出境，但於111年5月19

    日入境後即未再有出境紀錄，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表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35頁），是郭再添於相對人拍賣取得系爭

    不動產時已在國內，且在113年1月18日點交期日亦有委任代

    理人在場，然均未提出系爭不動產有第三人占有之情事，抗

    告人執此為異議理由，亦不足採。  

　㈡系爭不動產內之系爭物品及周邊樹木部分：

　　查系爭物品並非拍賣範圍，本不在點交之列，且司法事務官

    亦未將系爭物品點交予相對人，業如前述，抗告人主張不應

    將系爭物品點交予相對人，容有誤會。至系爭不動產周邊樹

    木，如於查封時未與系爭土地分離，則依民法第66條第2項

    規定，即為系爭土地之部分，並為查封效力所及，縱未將系

    爭土地上之樹木列為查封標的物，亦未在拍賣公告為記載，

    仍應與系爭土地一併點交予相對人，抗告人主張此部分樹木

    不得點交，亦非可採。

　㈢綜上所述，原裁定駁回異議人所為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

    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郭欣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謝鎮光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26號

異  議  人  大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信宏  

異  議  人  郭再添  









相  對  人  陳裕愷  



上列當事人間因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日所為109年度司執字第44329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9月3日以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44329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該裁定於113年9月11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收受送達10日內之113年9月19日具狀提出異議，有本院送達證書、異議狀上之本院收文章戳在卷可憑，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44329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查封拍賣抗告人郭再添所有之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屏東縣○○鄉○○路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不動產），惟抗告人大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大益公司）於查封前，即已取得郭再添同意占有系爭不動產，並作為生物科技牛樟芝等培養場所，執行法院自不得將系爭不動產及其內物品設備點交予相對人。又郭再添前因未在國內，大益公司則因業務縮減，且未曾接獲通知，而未於執行程序中陳報上情，爰依法提出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按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現為債務人占有或於查封後為第三人占有者，執行法院應解除其占有，點交於買受人或承受人，強制執行法第9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是以拍賣之不動產是否點交，應以查封時之占有狀態為準，苟查封時為債務人占有，並無第三人占有之情事，執行法院即應於拍定後嚴格執行點交（最高法院50年度台抗字第28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查封之不動產於查封時，究由債務人或第三人占有之實際狀況，執行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以為決定拍定後點交與否之依據，如第三人另主張本於其他法律關係有權占有查封之房屋，雖執行法院不得就第三人所主張之占有法律關係是否存在為實體上之審認，然仍應就第三人是否於查封前即占有之事實依職權調查明確後，再決定拍定後是否點交。再按占有乃對物事實上之管領力，應具備占有之公示外觀，足以供他人辨識占有人，始足當之，倘不特定人無從於查封時知悉承租人確實占有之狀態，自應以保護拍定人及債權人之利益為要，於拍賣公告上註記拍定後點交（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49期研究專輯第28則參照）。

四、經查：

　㈠系爭不動產部分：

　⒈系爭不動產於執行法院受理系爭執行事件前，第三人即債權人許榮豪即於109年5月間對郭再添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09年度司執全字第25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稱25號執行事件）受理，於109年5月21日至系爭不動產進行查封時，系爭建物大門深鎖；嗣第三人即債權人莊秋華於109年9月11日對郭再添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執行法院於109年10月13日至系爭不動產現場查封時，系爭建物大門仍為上鎖，無人使用；其後系爭不動產由相對人於112年11月7日拍賣取得，因郭再添未自動履行點交，執行法院於113年1月18日點交期日至現場履勘時，郭再添代理人熊健仲律師及第三人即郭再添之母郭簡秀珠在場，系爭建物內及空地上有牛樟木、牛樟菇子實體、儀器設備、堆高機、山貓、冰庫等設備（下稱系爭物品），因系爭物品未在拍賣範圍，司法事務官僅點交除依拍賣公告記載不點交之屋頂外之系爭不動產；嗣因郭再添未依限移置系爭物品，相對人聲請拍賣系爭物品，執行法院定於113年7月19日至現場履勘，抗告人始於113年7月18日對司法事務官上開點交處分提出異議等情，經本院核閱上開25號執行事件、系爭執行事件卷宗無訛。

　⒉依上開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上開強制執行事件中，各次至系爭不動產現場進行查封、履勘時，均未見有大益公司人員在場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等情，復參以系爭不動產拍賣程序至拍定後113年7月19日履勘期日前，經執行法院通知郭再添數次拍賣期日、限期自動履行點交、113年1月18日點交期日，郭再添均未有陳報大益公司占有使用系爭不動產之情事，甚於執行法院於113年1月18日點交期日，將系爭不動產點交予相對人時，郭再添代理人熊健仲律師亦未提及系爭不動產為大益公司所占有，堪認系爭不動產於執行法院查封時，並無債務人以外第三人占有之情事。是執行法院依職權調查實際狀況後，認系爭不動產於109年10月13日查封時，並無任何足供辨識有債務人以外第三人占有之公示外觀存在，而將系爭不動產除不予點交屋頂部分點交予相對人，於法並無違誤。

　⒊抗告人固主張系爭物品為大益公司所有，於查封前大益公司即取得郭再添同意占有系爭不動產云云，並提出台超萃取洗淨精機股份有限公司出貨單、新碩達精機股份有限公司出貨單為證（見本院卷第21至25頁）。惟系爭物品種類繁多，觀諸抗告人所提出上開出貨單，其品項僅有膠囊磨光機、冷凍乾燥機用不鏽鋼盤及桌上型自動錠劑膠囊數粒機，且送貨地並非系爭不動產所在地，尚難憑此遽認系爭物品均為大益公司所有，抗告人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抗告人雖又主張郭再添前於執行程序中均未提出異議，係因郭再添未在國內云云，惟郭再添雖前於108年11月28日出境，但於111年5月19日入境後即未再有出境紀錄，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5頁），是郭再添於相對人拍賣取得系爭不動產時已在國內，且在113年1月18日點交期日亦有委任代理人在場，然均未提出系爭不動產有第三人占有之情事，抗告人執此為異議理由，亦不足採。  

　㈡系爭不動產內之系爭物品及周邊樹木部分：

　　查系爭物品並非拍賣範圍，本不在點交之列，且司法事務官亦未將系爭物品點交予相對人，業如前述，抗告人主張不應將系爭物品點交予相對人，容有誤會。至系爭不動產周邊樹木，如於查封時未與系爭土地分離，則依民法第66條第2項規定，即為系爭土地之部分，並為查封效力所及，縱未將系爭土地上之樹木列為查封標的物，亦未在拍賣公告為記載，仍應與系爭土地一併點交予相對人，抗告人主張此部分樹木不得點交，亦非可採。

　㈢綜上所述，原裁定駁回異議人所為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郭欣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謝鎮光　　　　  







